
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四日會議 

討論文件 

 

立 法 會 發 展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新 界 東 北 新 發 展 區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 

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 

目 的  

1 .   當 局 就 建 議 的 古 洞 北 、 粉 嶺 北 和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

展 區 制 定 了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， 本 文 件 旨 在 徵 詢 委 員 對 上 述

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的 意 見 ， 作 為 「 新 界 東 北 新 發 展 區 規 劃 及

工 程 研 究 」 ( 下 稱 「 研 究 」 )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的 一 部

分 。  

背 景  

2 .  研 究 的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在 2 0 0 8 年 1 1 月 中 展

開 ， 為 期 約 3 個 月 ， 目 的 是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， 方 便 公 眾 在 計

劃 初 期 討 論 與 新 發 展 區 有 關 的 四 個 專 題 ， 即 新 發 展 區 的 策

略 性 角 色 、 以 人 為 本 的 社 區 、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環 境 和 落 實 計

劃 的 安 排 。 在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期 間 ， 我 們 曾 在 2 0 0 8 年

1 1 月 2 5 日 諮 詢 本 委 員 會 ( 立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( 1 ) 2 3 2 / 0 8 -

0 9 ( 1 2 ) ) 。 委 員 指 出 有 需 要 留 意 發 展 與 保 育 之 間 的 平 衡 、 土

地 業 權 人 的 期 望 和 深 港 跨 界 融 合 。 我 們 亦 為 不 同 的 相 關 持

份 者 舉 辦 一 連 串 簡 介 會 ， 並 在 2 0 0 8 年 1 2 月 2 0 日 舉 行 社

區 工 作 坊 ， 以 諮 詢 公 眾 意 見 。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報 告 載 於

附 件 1 。  

主 要 公 眾 意 見  

3 .  我 們 把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所 收 集 的 主 要 意 見 按 四

個 專 題 分 類 ， 並 概 述 如 下 ：  

( a )  新 發 展 區 的 策 略 性 角 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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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 眾 人 士 認 為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應 配 合 珠 江 三 角 洲

的 長 遠 發 展 ， 並 與 深 圳 的 發 展 融 合 。 古 洞 北 新 發

展 區 可 發 展 作 混 合 或 區 域 用 途 ，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

可 配 合 綠 化 空 間 ， 提 供 優 美 的 居 住 環 境 ， 坪 輋 ／

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可 進 行 多 元 化 發 展 ， 包 括 發 展 高

增 值 產 業 。  

( b )  以 人 為 本 的 社 區  

 公 眾 人 士 普 遍 認 為 應 建 立 緊 密 的 社 區 和 締 造 更 佳

的 居 住 環 境 ， 並 提 供 足 夠 的 支 援 設 施 和 就 業 機

會 。 一 般 公 眾 關 注 的 事 項 包 括 確 保 均 衡 的 公 營 和

私 營 房 屋 組 合 、 避 免 高 密 度 發 展 、 提 供 更 多 休 憩

空 間 和 綠 化 用 地 ， 以 及 適 時 提 供 足 夠 的 社 區 設

施 。  

( c ) 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環 境  

 一 些 公 眾 人 士 建 議 ， 在 發 展 新 發 展 區 時 ， 應 盡 量

減 少 使 用 不 可 再 生 的 能 源 。 應 保 存 新 發 展 區 內 重

要 的 自 然 景 觀 和 生 態 、 歷 史 和 文 化 資 源 。 應 在 妥

為 顧 及 土 地 業 權 人 業 權 的 前 提 下 保 育 塱 原 。  

( d )  落 實 計 劃 的 安 排  

 部 分 公 眾 人 士 指 出 ， 現 行 的 收 地 賠 償 安 排 或 不 能

滿 足 受 影 響 人 士 的 期 望 。 此 外 ， 公 眾 人 士 一 般 支

持 私 營 機 構 參 與 的 概 念 ， 但 必 須 有 公 平 和 公 開 的

安 排 。  

4 .  我 們 在 制 定 新 發 展 區 的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時 ， 已 考 慮 上

述 的 公 眾 意 見 。 下 文 會 闡 述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。 至 於 有 關 落

實 計 劃 安 排 的 意 見 ， 我 們 明 白 公 眾 人 士 ， 尤 其 是 區 內 的 居

民 ， 非 常 關 注 收 地 、 補 償 和 重 新 安 置 的 事 宜 ， 然 而 本 階 段

的 研 究 焦 點 是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， 但 我 們 會 就 上 述 問 題 與 有

關 的 政 策 局 和 政 府 部 門 繼 續 磋 商 。 我 們 亦 會 根 據 現 行 的 法

例 ， 並 按 照 公 平 、 公 開 和 公 正 的 原 則 ， 進 一 步 研 究 私 營 機

構 參 與 的 方 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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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 

5 .  推 行 新 發 展 區 的 主 要 目 的 ， 是 要 配 合 香 港 預 計 增 長 人

口 的 長 遠 需 要 。 因 此 ，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 主 要 是 為 了 應 付 住

屋 和 就 業 方 面 的 需 求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在 制 定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

建 議 時 ， 也 考 慮 了 有 關 地 區 鄰 近 邊 境 和 現 有 新 市 鎮 的 特 殊

位 置 ， 以 及 邊 境 地 區 其 他 擬 議 發 展 項 目 。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

涵 蓋 的 規 劃 建 議 撮 錄 在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摘 要 ( 載 於 附 件

2 ) 。 摘 要 的 第 6 至 7 頁 、 第 1 2 至 1 3 頁 和 第 1 8 至 1 9 頁 分

別 展 示 古 洞 北 、 粉 嶺 北 和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的 初 步 發

展 大 綱 圖 。 摘 要 亦 詳 述 每 個 新 發 展 區 的 擬 議 土 地 用 途 和 設

計 特 色 。 每 個 新 發 展 區 的 發 展 主 題 、 主 要 土 地 用 途 和 主 要

發 展 參 數 撮 錄 如 下 ， 以 作 概 覽 ：  

 古洞北新發展區 粉嶺北新發展區 坪輋／打鼓嶺新發展區 總計 

發展主題 多元化發展中心 河畔市鎮 優質產業區 - 

主要用途 住 宅 、 商 業 、 科

研 發 展 、 塱 原 生

態區 

住宅、政府設施 特殊工業、住宅 - 

總面積(公頃) 450 180 175 805 

可發展面積*(公頃)

(佔總面積的%) 

305 

(68%) 

165 

(92%) 

150 

(86%) 

620 

(77%) 

人口 65 000 人 48 000 人 18 000 人 131 000 人

住宅單位 22 000 個 17 500 個 6 500 個 46 000 個

房屋組合 

(公營：私營) 

54:46 41:59 0:100 41:59 

地積比率 1 – 5 倍 1 – 5 倍 0.75 – 2.5 倍 0.75 – 5

倍 

最高高度(層) 35 35 10 - 

職位數目 26 000 個 6 200 個 13 000 個 45 200 個

* 可 發 展 面 積 指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上 擬 議 ／ 可 能 進 行 新 發 展 的 地 區 ， 不 包 括

劃 為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、 「 綠 化 地 帶 」 和 「 河 道 」 的 地 區 ， 以 及 現 存

而 須 予 保 留 的 已 有 發 展 項 目 的 地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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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新 發 展 區 的 規 劃 以 可 持 續 發 展 為 方 針 ， 平 衡 房 屋 、 就

業 、 社 區 和 保 育 需 要 ， 並 包 含 經 濟 、 社 會 和 環 境 方 面 的 考

慮 因 素 。 為 了 回 應 一 般 公 眾 人 士 對 較 優 質 生 活 環 境 及 關 係

緊 密 的 社 區 的 期 望 ， 新 發 展 區 的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着 重 「 綠

色 設 計 」 和 「 社 會 融 合 」 。 主 要 特 色 分 述 如 下 ：  

( a )  發 展 容 量 和 城 市 設 計  

 新 發 展 區 會 合 共 提 供 約 4 6  0 0 0 個 住 宅 單 位 ， 供

約 1 3 0  0 0 0 人 居 住 。 新 發 展 區 採 納 的 最 高 地 積

比 率 為 5 倍 。 上 述 的 發 展 規 模 較 現 有 大 部 分 的 新

市 鎮 為 低 ， 因 此 容 許 較 大 彈 性 ， 收 納 不 同 的 城 市

設 計 特 色 ， 以 達 至 較 高 質 素 的 發 展 ， 這 包 括 ：  

(i) 採 用 建 築 物 高 度 分 級 概 念 ， 建 築 物 高 度 和

發 展 密 度 會 由 市 中 心 向 外 圍 逐 步 遞 減 ， 以

增 加 空 間 感 ， 豐 富 城 市 發 展 的 輪 廓 、 配 合

現 有 鄉 村 發 展 的 建 築 物 高 度 ， 並 保 護 山 脊

線 和 附 近 的 自 然 景 觀 ；  

(ii) 設 置 觀 景 廊 ， 以 緩 和 發 展 帶 來 的 視 覺 影

響 ， 並 在 發 展 區 加 入 通 風 廊 ， 促 進 空 氣 流

通 ； 以 及  

(iii) 保 留 四 周 的 林 地 ， 以 為 新 發 展 區 提 供 天 然

的 「 綠 化 」 環 境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在 三 個 新 發

展 區 內 各 設 較 多 的 「 綠 化 」 空 間 。 公 眾 休

憩 用 地 和 美 化 市 容 地 帶 分 別 佔 古 洞 北 、 粉

嶺 北 和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可 發 展 土 地

面 積 的 2 1 % 、 2 8 % 和 1 3 % 。  

( b )  設 計 和 諧 共 融 的 社 區  

 參 考 過 去 發 展 新 市 鎮 的 經 驗 和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

見 ， 我 們 在 規 劃 新 發 展 區 時 已 審 慎 考 慮 社 會 和 經

濟 的 因 素 。 相 關 方 面 概 述 如 下 ：  

(i) 為 致 力 達 到 平 衡 的 人 口 結 構 ， 約 4 1 % 的 住

宅 單 位 會 分 配 作 為 租 住 公 屋 ， 其 餘 5 9 % 則

屬 各 類 私 人 樓 宇 ， 以 便 在 住 屋 方 面 提 供 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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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選 擇 。 高 密 度 的 公 共 和 私 人 房 屋 發 展 項

目 會 集 中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擬 議 鐵 路 站 附

近 ， 以 及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的 兩 個 中 心 ， 這

兩 個 中 心 可 方 便 地 接 駁 到 現 有 粉 嶺 和 上 水

鐵 路 站 。 由 於 擬 議 的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

區 遠 離 高 載 客 量 的 鐵 路 網 絡 ， 故 不 建 議 在

該 新 發 展 區 興 建 公 共 房 屋 。 在 古 洞 北 新 發

展 區 外 圍 、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沿 河 畔 一 帶 ，

以 及 在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內 ， 會 發 展

中 至 低 密 度 的 私 人 住 宅 樓 宇 ， 合 共 提 供 約

2 7  0 0 0 個 私 人 住 宅 單 位 。  

(ii)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的 特 殊 工 業 區 會 用

作 土 地 備 用 區 ， 為 高 增 值 的 無 污 染 行 業 ／

工 業 和 港 口 後 勤 及 物 流 業 提 供 發 展 空 間 。

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內 ， 沿 粉 嶺 公 路 闢 設 的

商 業 、 研 究 與 發 展 區 具 有 潛 力 發 展 作 各 類

辦 公 室 和 酒 店 用 途 ， 並 為 本 港 六 項 優 勢 產

業 提 供 發 展 空 間 。 連 同 與 居 民 有 關 的 經

濟 ／ 社 會 設 施 ( 如 地 區 零 售 、 服 務 和 社 區

設 施 ) ， 新 界 東 北 新 發 展 區 將 會 提 供 超 過

4 0  0 0 0 個 職 位 。  

(iii) 為 了 鼓 勵 人 際 交 往 和 社 交 活 動 ， 培 養 歸 屬

感 ， 並 促 進 社 會 融 合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三 個 新

發 展 區 各 設 一 個 融 合 休 憩 用 地 網 絡 的 核 心

活 動 區 ， 並 提 供 各 式 各 樣 的 娛 樂 、 社 區 和

康 樂 設 施 ， 以 增 強 這 些 中 心 的 活 力 。  

(iv)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已 預 留 充 足 的 土 地 ， 用 作

商 業 、 購 物 、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和 各 類 政 府 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用 途 。 新 發 展 區 在 社 區 / 康 樂

設 施 與 及 日 常 生 活 支 援 設 施 方 面 可 以 自 給

自 足 ， 這 些 設 施 也 可 以 服 務 目 前 附 近 的 居

民 。 在 研 究 的 下 一 階 段 ， 我 們 會 建 議 制 定

發 展 計 劃 時 間 表 ， 以 確 保 適 時 提 供 不 同 的

社 區 設 施 ， 與 新 發 展 區 陸 續 遷 入 的 人 口 互

相 配 合 。  



-  6  -  

( c )  交 通 設 施  

 新 發 展 區 採 納 以 鐵 路 為 主 的 發 展 模 式 ， 並 以 此 作

為 規 劃 主 題 ， 大 部 分 的 新 人 口 會 集 中 在 古 洞 北 和

粉 嶺 北 。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， 超 過 8 0 % 的 人 口

會 居 住 在 擬 議 鐵 路 站 5 0 0 米 範 圍 內 。 在 粉 嶺 北

新 發 展 區 ， 住 宅 區 可 方 便 地 接 駁 到 現 有 的 粉 嶺 和

上 水 鐵 路 站 。 新 發 展 區 會 設 有 完 善 的 行 人 路 和 單

車 徑 網 絡 ， 鼓 勵 步 行 和 推 廣 騎 自 行 車 ， 以 盡 量 減

少 新 發 展 區 的 道 路 交 通 ， 從 而 減 低 碳 和 其 他 污 染

物 的 排 放 量 。 我 們 亦 會 考 慮 利 用 其 他 環 保 的 交 通

工 具 ， 如 無 軌 電 車 和 液 化 天 然 氣 ／ 電 動 車 輛 ， 為

新 發 展 區 提 供 服 務 。  

 新 發 展 區 內 的 主 要 道 路 會 沿 外 圍 興 建 ， 以 盡 量 減

少 噪 音 和 空 氣 污 染 ：  

(i) 建 議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 興 建 一 條 外 環 路 ，

在 新 發 展 區 東 端 和 西 端 連 接 粉 嶺 公 路 。 區

內 亦 已 預 留 土 地 ， 興 建 一 條 連 接 落 馬 洲 河

套 區 的 擬 議 道 路 。  

(ii) 在 粉 嶺 北 新 發 展 區 ， 在 梧 桐 河 以 北 會 興 建

一 條 新 道 路 ， 連 接 文 錦 渡 和 粉 嶺 ／ 上 水 舊

區 。  

(iii)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 會 連 接 現 有 的 坪 輋

路 和 沙 頭 角 公 路 。 區 內 亦 會 興 建 一 條 新

路 ， 接 駁 已 規 劃 的 蓮 塘 ／ 香 園 圍 口 岸 的 連

接 路 ， 以 提 供 一 條 方 便 直 接 的 道 路 連 接 深

圳 。  

( d )  節 能 設 計  

 為 了 創 造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環 境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三 個 新

發 展 區 採 用 不 同 的 節 能 措 施 ， 包 括 污 水 再 用 系 統

和 使 用 可 再 生 能 源 。 我 們 亦 已 在 古 洞 北 新 發 展 區

的 商 業 、 研 究 與 發 展 區 和 坪 輋 ／ 打 鼓 嶺 新 發 展 區

的 特 殊 工 業 區 預 留 土 地 ， 安 裝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。 我

們 也 鼓 勵 採 用 環 保 建 築 設 計 ( 例 如 可 減 低 熱 島 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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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的 綠 化 屋 頂 和 垂 直 綠 化 設 計 ) ， 以 盡 量 減 少 對

環 境 的 不 良 影 響 和 天 然 資 源 的 消 耗 ， 並 達 到 減 低

碳 排 放 的 目 標 。 在 下 一 階 段 ， 我 們 會 進 一 步 研 究

這 些 建 議 的 可 行 性 。  

公 眾 參 與 活 動  

7 .  研 究 分 三 個 階 段 進 行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。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

與 活 動 已 在 去 年 舉 行 。 目 前 進 行 的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活 動

以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為 重 點 。 我 們 會 在 兩 個 月 的 諮 詢 期 內 ，

諮 詢 相 關 的 委 員 會 ／ 小 組 委 員 會 ， 包 括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、

北 區 區 議 會 和 有 關 的 鄉 事 委 員 會 。 我 們 亦 會 為 專 業 團 體 及

其 他 關 注 組 織 安 排 簡 介 會 。  

8 .   社 區 工 作 坊 定 於 2 0 0 9 年 1 2 月 1 2 日 舉 行 ( 登 記 表 格

載 於 附 件 3 ) ， 工 作 坊 會 就 該 三 份 初 步 發 展 大 綱 圖 進 行 分 組

重 點 討 論 ， 歡 迎 各 委 員 參 加 。  

9 .  我 們 在 修 訂 規 劃 建 議 時 ， 會 考 慮 在 第 二 階 段 社 區 參 與

活 動 所 接 獲 的 公 眾 意 見 。 我 們 會 進 行 進 一 步 的 工 程 和 技 術

評 估 ( 包 括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) ， 並 制 定 推 薦 採 用 的 發 展 大 綱 圖 ，

以 進 行 最 後 階 段 的 公 眾 參 與 活 動 。  

徵 詢 意 見  

1 0 .  請 委 員 備 悉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報 告 ( 載 於 附 件 1 ) ， 並

就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摘 要 ( 載 於 附 件 2 ) 所 詳 述 的 初 步 發 展 大

綱 圖 發 表 意 見 。  

附 件  

附 件 1   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報 告  

附 件 2    第 二 階 段 公 眾 參 與 摘 要  

附 件 3    工 作 坊 登 記 表 格  

 

發 展 局  

二 零 零 九 年 十 一 月  


